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     學年度  第      學期
研究生獎學金申請表
	申請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號
	
	姓名
	

	信箱
	
	系級
	
	電話
	

	是否申請
其他獎學金
	是，已(擬)申請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獎學金
	學業
成績
	學業平均成績
	全部成績加總/科目分

	
	否
	
	操行成績
	             分

	申請表如下

	序
	申請內容
	預計符合項目
	預計點數
	審查點數

	1
	依序向下填寫，自行延伸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總計
	
	

	審查結果

	學期獎學金總額
	
	總計審查點數
	
	分配獎金
	

	此案通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________學年度第________學期第________次經費暨獎學金委員會會議
	政大台史所所章



	台史所研究生獎學金評審原則如下：

	項
	分類
	分配標準
	點數

	1.
	專書、專書篇章、
學術期刊論文
	有沒有審查、文章及/或發行單位（刊物）的學術性程度、是否THCI、TSSCI等收錄，與台灣史相關優先。
	每篇10單位，
無上限

	2.
	研討會論文
	有沒有審查、文章及/或主辦單位的學術性程度，與台灣史相關優先，請附議程與抽印本。
	每篇2單位，
至多10點

	3.
	書評
	有沒有審查、文章及/或發行單位（刊物）的學術性程度，與台灣史相關優先。
	每篇3單位，
至多8點

	4.
	科普文章、一般書籍的予獎勵、其他類（不含上述(1)到(3)的文章等）
	有沒有審查、文章等及/或發行等單位的學術性程度，與台灣史相關優先。
	每篇1單位，
至多6點

	5.
	所辦工讀表現、貢獻、其他
	舉例:碩、博士班甄試、考試第一名，獎金一萬。
	每則3點、
制式獎金

	6.
	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時程為學期之一年內文章，如111學年度第2學期審查，申請獎學金之文章等期間為2022.2.1~2023.1.31

	7.
	請檢附整學期年成績單(紫色紙本)，文章相關證明文本、抽印本、議程等文件。

	8.
	「著作」請依《新史學》撰稿格式依序書寫，無照表填寫不列入評量。

	9.
	請勿重複投稿，違者取消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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